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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建立城区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
联动机制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管道燃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保障管道燃气安全稳定供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建立健全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发改价格〔2023〕81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就我市建立城区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一）把准改革方向。贯彻“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思路，建立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明确联动范围、启动条件、联动周期、联动公式、联动程序等，推进管道燃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更好地维护管道燃气市场稳定。
[bookmark: OLE_LINK9]（二）审慎稳妥推进。坚持保障优先，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统筹兼顾燃气经营企业、用气企业发展，把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价格联动平稳有序实施。
（三）坚守民生底线。充分考虑用户承受能力，合理控制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幅度。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需求，保持民生用气气量和价格基本稳定。
二、实施内容
（一）联动范围
桂林市城区管道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与燃气经营企业气源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实行同向联动。
（二）采购价格
燃气经营企业气源采购价格按照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包括管道（含陆上、进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储气设施购气、交易平台公开交易气等。
六城区内有多家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基本接近且统一定价的，气源采购价格按所有燃气经营企业采购价格加权平均确定。当燃气经营企业气源采购价格与同一区域多家燃气企业加权平均采购价差价较大时，可单独核算气源采购价格。
（三）联动周期
根据天然气市场季节性供需结构设定，原则上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按合同年（每年4月至次年3月）为周期每年联动1次；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按采暖季（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和非采暖季（每年4月至10月）为周期每年联动2次，可逐步过渡到按季度或月度联动。
[bookmark: OLE_LINK10]（四）联动条件
当周期内气源平均采购价格上下波动幅度达到5%及以上，方可启动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当周期内气源平均采购价格上下波动幅度未达到5%，可不予启动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超出或滞后部分在后续联动周期适时疏导或对冲。当上游气源价格上涨幅度过大，或者价格联动过程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等突发事件时，可中止上下游价格联动。
（五）联动公式
1.首次建立联动机制时，终端销售价格=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配气价格。 
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各类气源采购单价×各类气源采购量+管道气采购气量×管道运输价格+非管道气采购气量×到城市门站运价）÷∑各类气源采购量
2.机制建成运行后，终端销售价格=上期终端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金额。其中：
价格联动调整金额=（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金额及偏差金额
供销差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桂发改价格规〔2020〕1244号）第八条第（三）项明确的标准以及办法确定原则上不超过4%。
（六）联动幅度
终端销售价格联动应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按照兼顾供气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原则，可适度控制调整幅度。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上调坚持平稳从紧原则，原则上单次上调价格不超过0.5元/立方米，超出部分在后续联动周期适时疏导或对冲；非居民用气上调额度原则上单次不超过现行销售价格的20%，超出部分在后续联动周期适时疏导或对冲。
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下调不设幅度限制。当平均上游价格下调时，应在合理疏导对冲后，及时全额传导到终端用户，降低销售价格。管道燃气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对短途管道运输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不受联动机制限制。因气源构成比例和价格变动幅度存在不确定性导致的气源采购价格测算偏差，在下一联动周期进行清算。
（七）联动程序
1.燃气价格联动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实施。联动机制启动前30日，燃气经营企业应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本周期采购气源价格、气量的结算单据、发票及采购合同等相关数据和资料，同步提交价格联动调整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审核后，分类制定居民和非居民天然气价格联动调整方案。
2.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除首次建立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联动机制要依法履行听证程序外，依据法定程序完善建立的城区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制定或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时不再履行听证等重大行政决策规定程序，市价格主管部门向市人民政府请示（报备）后下达燃气价格联动调整文件并组织实施。
（八）价格约束
燃气经营企业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和管道燃气市场变化，科学预判经营区域内用气需求，积极优化气源结构，以合理价格采购管道燃气，促使燃气企业降本增效。当燃气经营企业气源采购价格明显高于自治区内周边地区采购价格或桂林市其他气源平均价格，或低价气源不优先保障居民用气时，且未说明正当缘由的，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约谈，责令其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暂停其价格联动申请资格；视情况采取不予联动、不予在后续联动周期进行疏导或对冲，由行业主管部门将其纳入年度经营考核，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价格监管。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购销台账，定期于每月20日前及时、完整、准确报送上月购销价格和成本信息。价格主管部门按联动机制要求，制定或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同时探索科学合理的采购价格激励约束机制。对拒不公开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价格主管部门可视情况采取约谈、减少上调或者加大下调幅度等措施。
（二）控制采购成本。燃气经营企业应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动向，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阶段性用气需求量，在保障天然气供应的同时，持续优化气源渠道和结构，合理控制气源采购价格。
（三）做好信息公开。燃气经营企业定期在企业门户网站或营业场所，向用户公开采购价格等信息。对瞒报、虚报信息的企业，可通过实施失信惩戒等方式给予惩治。燃气经营企业要提前20天公布调价方案，并通过发送提示微信、短信等方式广泛告知用户，有序安排购气。
（四）兜住民生底线。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坚持平稳、从紧原则，低价气源必须优先保障居民用气。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相应优惠，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五）回应社会关切。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燃气经营企业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密切监测舆情动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县（市）人民政府可参照本方案执行，也可根据定价权限，结合本辖区气源特点、用户结构和市场状况等实际制定本地实施方案。







